
 

  

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 

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

东大会规则》”）及《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受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浙富控股”或“公司”）的委托，委派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出

席2024年1月15日下午召开的浙富控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

东大会”），对会议现场进行律师见证，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律师声明事项： 

1. 本法律意见书是本所律师根据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所掌握的法律事实及浙富控股

提供的有关资料发表法律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浙富控股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刊登了《关于召开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上述《股东大会

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包括进行网络投票的方式和

程序）、审议事项等内容，说明了股东有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

表决权以及有权出席会议股东的股权登记日、出席会议股东的登记办法、公司的联系地

址和联系人等事项。 

2.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根据本所律师的审查，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4年1月15日下午14:30在浙江省

杭州市余杭区绿汀路21舘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有关人员

和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方式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53,840,869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5075%；

反对43,153,4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4893%；弃权

3,1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3. 《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075,856,6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8.6163%；反对43,153,418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6%；弃权3,100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 53,840,86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075%；

反对 43,153,41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893%；弃

权 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 

4. 《关于追加 2023 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 

同意3,118,727,16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含网络投票）的

99.9908%；反对282,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91%；弃权3,100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1%。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情况： 

同意96,711,3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51%；

反对282,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7%；弃权3,10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2%。 

经核查，上述议案1、议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

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议案2、议案3为普通决议事项，经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据此，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浙富控股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页为《浙江星韵律师事务所关于浙富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书》之签署页）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肆份，无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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